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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文件

普环〔2021〕11 号

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

《2021 年普陀区辐射安全监管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各科室、执法大队、监测站：

根据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〈2021 年上海市辐射安全

监管工作计划〉的通知》的要求，我局制定《2021 年普陀区辐射

安全监管工作计划》。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5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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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普陀区辐射安全监管工作计划

根据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〈2021 年上海市辐射安全

监管工作计划〉的通知》的要求，制定《2021 年普陀区辐射安全

监管工作计划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2021 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普陀区辐射安全监管工

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

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继续践行“严慎细实真”的作风，围绕市和

区生态环境局总体工作目标和要求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夯实

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建设，探索核与辐射安全管理新模式，加快推

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切实保障城市辐射环境安全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安全第一、质量第一为根本方针，进一步深化“两个一流”

的管理目标，强化系统管理，优化管理制度，依法从严监管。严

格执行对核技术利用单位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的两个零容忍制度，

推进各项辐射安全制度与监管职责的落实，及时消除各项安全隐

患，建立一流监管、监测体系，形成以生态环境部门为主、各部

门联动的监管有力、监控有效、处置得力、服务到位的全区辐射

安全管理体系，确保不发生重特大辐射安全事故。

三、各部门工作职责

（一）污染防治科（辐射安全管理科）（以下简称“污防科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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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牵头制定年度辐射安全监管与专项工作计划，按要求报送

各类工作信息，编制各项工作总结；

2.每季度组织各相关科室、执法大队、监测站召开辐射安全

工作例会；

3.组织开展辐射应急演练和突发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；

4.组织辐射相关工作培训；

5.负责局相关科室监管人员和局执法大队现场检查人员的

体检及健康档案的维护；

6.加强与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；

7.配合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、市辐射环境安全技术中心

的日常监督检查；

8.督促企业及时提交年度评估报告；

9.负责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数据库的信息校验、维护工作。

（二）行政审批科（以下简称“审批科”）

1.负责涉核与辐射各项行政审批工作。做好相关建设项目的

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登记表备案管理；核发辐射安全许可证，并

动态更新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数据库的信息。落实好市局下放的

开展生产、销售、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单位（加速器除外，跨区使

用除外）和生产 III 类射线装置单位的行政审批以及Ⅳ类、Ⅴ类

放射源转让审批及备案；

2.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对已经审批的建设项目开展自主验收

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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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每季度第一个月（即 1 月、4 月、7 月、10 月）的 5 日前

将上季度相关项目名单提供给监测站开展监督性监测，并抄送污

防科，包括：

（1）电磁辐射类建设项目（通讯基站）环境影响评价备案情

况；

（2）已完成自主验收的区局负责的审批制、告知承诺制项

目、除通讯基站外其他采用备案制的辐射类建设项目名单；

4.每季度第一个月（即 1 月、4 月、7 月、10 月）的 5 日前

将上季度相关项目名单提供给局执法大队开展监督检查，并抄送

污防科，包括：

（1）电离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备案情况；

（2）区局负责的审批制、告知承诺制辐射类建设项目名单；

5.协助生态环境执法大队对经审批的重大辐射项目的信访

进行处置。

（三）局执法大队

1.对本区范围内的核技术利用单位，按每年不低于 20%的比

例开展“双随机”执法检查，并按规定做好信息公开；

2.按每年不低于 15%的比例开展突击检查；

3.每季度对审批科移交的电离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备案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；

4.按照《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沪环规〔2019〕10 号）的要求，结合本区辐射管理



- 5 -

实际，开展辐射类建设项目中后期监管。对未及时完成自主验收

的、年度评估报告逾期未交的及其它各类辐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

查处；

5.按要求开展日常检查，通过移动执法终端，将对各核技术

利用单位日常检查的信息实时录入上海市核技术利用管理信息

库，同时核对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数据库的信息，并现场督促被

检查单位及时维护更新；

6.对依法提出责令改正要求的单位，跟踪检查其整改落实情

况，在规定时限内将整改报告上传至上海市辐射管理信息系统；

7.负责局执法大队和污防科电离辐射、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

维护和检定；

8.负责突发辐射事故的应急调查；

9.对一般性涉辐射信访进行处置；

10、配合生态环境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开展部发证单

位的监督检查；

11、负责对三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开展现场执法检查；

12、完成市、区生态环境局交办的其他各项执法检查工作。

（四）环境监测站

1.对当年已完成自主验收的区局负责的审批制或告知承诺

制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（辐射安全许可证由市生态环境局核发的

除外）按《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分工要求开展执法监测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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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每季度对审批科移交的电磁辐射类建设项目（通讯基站）

环境影响评价备案情况开展监督性监测；

3.开展公用移动通信基站执法监测工作，对已建成的基站进

行监督性抽测；

4.开展辐射项目的信访监测、突发辐射事故的应急监测和其

它相关监测工作；

5.负责监测人员的培训、体检及健康档案的维护；

6.负责环境监测站电离辐射、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维护和检

定；

7.年内完成《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（试

行）》（HJ1151-2020）的扩项准备工作；

8.完成市、区生态环境局交办的其他各项环境监测工作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贯彻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全区营商环境

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，加强辐射类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，督促项目建设

达到国家法律法规标准。

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，科学合理做好辐射安全管理服务指

导，跨前一步为相关单位提供支持。全面落实辐射安全许可证电

子证件化和“一网通办”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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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部分专业性要求较强的，尤其是对于可能存在邻避风险

的建设项目，探索实行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排查问题隐患的辅助

机制，帮助建设单位优化设计、降低风险、提升安全。

（二）实行分类管理，优化监管方式

进一步突出精准、科学、依法监管，根据本区核技术利用风

险等级、日常监管状况和区域分布情况，结合《关于开展本市核

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环辐[2020]144 号）的工

作要求，落实分级分类管控。

进一步落实《通信基站环境保护工作备忘录》中的各项环境

保护要求，强化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夯实能力建设，理顺辐射安全管理体系

进一步加强本区辐射执法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，保证工作的

连续性和稳定性。理顺辐射安全执法监管体系，规范行政审批和

监管制度。

在审批、监管、执法等各环节落实系统数据核查制度，以数

据完整率、准确率“两个 100%”为目标，切实提升数据的完整性、

准确性和及时性，充分发挥管理系统对辐射安全监管的支撑作用。

（四）加强辐射环境监测，持续提升辐射预警能力

按要求做好审批制、告知承诺制和备案制辐射类建设项目的

监督性监测工作。加强辐射类社会化监测机构的指导服务，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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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化监测机构的管理，根据本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领域信用

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要求，试点开展辐射类监测机构信用评价。

（五）以化解矛盾为重点，持续推进电磁辐射管理

加强对辖区内各运营企业和铁塔公司落实《通信基站环境保

护工作备忘录》（环办辐射函﹝2017﹞1990 号）及《上海市环境

保护局关于贯彻落实〈通信基站环境保护工作备忘录〉的通知》

（沪环保辐﹝2018﹞111 号）要求中的环境保护管理、环境影响

登记表备案、环境监测、环境信息公开、科普宣传、环境信访投

诉处理等方面的监管检查，推进《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

监测方法（试行）》（HJ 1151-2020）等新实施的辐射监测标准

的贯标和扩项准备工作。

继续以提高市民环保意识，化解邻避矛盾为重点工作，推进

电磁环境知识普及，发挥好媒体，特别是新媒体作用，进一步形

成合力，化解风险。

（六）做好从业人员考核工作

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安排配合做好射线装置辐射工作人员上

海区域内考核工作，及时宣贯新政策新法规，督促本区相关从业

人员严格执行持证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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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2021 年普陀区辐射执法工作计划

2. 2021 年普陀区辐射监测工作计划

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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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普陀区辐射执法工作计划

根据《2021 年上海市辐射安全监管工作计划》、《2021 年

上海市辐射执法工作计划》和《2021 年普陀区辐射安全监管工作

计划》，现就 2021 年本区辐射安全现场执法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明确执法职责，保障辐射环境安全

坚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明确辐射执法事

项清单，进一步落实岗位责任，细化工作流程，确保履职尽责。

建立高效运转的辐射执法工作协调机制，明确职责边界，理顺工

作条线，完善内部分工，进一步强化辐射执法的刚性措施，切实

保障全区辐射环境安全。

（二）优化执法方式，提高辐射执法效能

坚持科学统筹日常执法和隐患排查等所有现场检查任务，

对年度执法计划一体谋划、一体部署、一体推进、一体考核。坚

持分级分类管理，采取差异化执法措施，加大重点单位执法力度；

建立实施辐射执法正面清单制度，对正面清单内的单位推行非现

场检查，加大正向激励，提高执法效能。

（三）完善工作机制，提高辐射执法水平

完善生态环境管理部门、执法部门、监测部门分工协作机制，

开展联合行动、联合检查、联合培训等。健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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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卫生、公安等部门定期通报执法数据信息。探索第三方辅助执

法机制，畅通信访投诉渠道，完善有奖举报机制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对核技术利用单位的监督检查

1.日常检查内容和频次

局执法大队负责区管单位（包括市发证的区管单位）的现场

检查：

（1）生产、销售和使用Ⅲ类射线装置单位（具体名单见表

1），实行双随机抽查，2021 年的现场检查应于 11 月中旬前完成。

双随机抽查单位比例不少于 20%，一个许可证周期内做到全覆盖。

（2）将日常检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，突击检查比例不少于

15%。对内部管理模糊、发现问题较多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单位，应

加大突击检查频次。

（3）对历年未完成整改的单位进行整改结果的复核。存在

问题的单位应当场责令改正，并于整改期限结束后一周内安排不

少于 1 次的跟踪检查。2021 年的整改跟踪检查，应于 11 月中旬

前完成。对历年和当年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单位，一律依法予以

处罚。

（4）在日常检查中，应将单位的核安全文化宣贯情况纳入

检查范围，并在现场检查记录中予以体现。

（5）对放射性物品运输检查。区执法大队负责对本区放射

性药品启运前或交接运输活动进行抽查，原则上每季度不少于 1



- 12 -

次（全年检查频次不少于 4次）。

2.属地化监管的检查内容和频次

对于市管单位，由污防科会同区执法大队配合市辐射安全技

术中心开展检查，或由区执法大队会同污防科联合检查，每个单

位每年不少于 1次。

3.专项检查

（1）组织人员对辐射安全风险点和薄弱环节逐一检查，对上

年度排查发现的问题组织“回头看”及“问题销号”，严格督促

落实整改要求及消除安全隐患。

（2）污防科牵头开展无证无照专项检查工作。

（3）在重大活动期间以及春节、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前，局执

法大队要针对重点单位、历次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，

通过抽查和专项执法检查等方式，进一步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，

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。

（4）根据市生态环境局要求，根据本区情况开展γ射线移动

探伤行业组织开展专项检查。

4.监管检查信息维护及录入

（1）加强现场移动执法建设，进一步做好移动执法信息维护

及录入工作，按照《监管手册》规定在现场检查时做好对相关单

位各类信息的核对维护，并将当次检查信息实时录入系统；确实

无法实现移动执法的，应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查信息录入，保

证国家信息系统和上海信息系统的数据信息及时对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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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在现场检查时，应以数据完整率、准确率“两个 100%”

为目标，着重核对核技术利用单位在国家库内的各类信息，并当

场督促该单位对相关信息进行更新完善。

（二）有效防范化解辐射安全风险

1.继续强化辐射安全许可证的现场核查

对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单位的材料审核及现场核查中，应对

法人库或营业执照与许可证进行信息核对，确保信息一致。对现

场监督检查中发现辐射安全许可证与工商登记的营业执照信息不

符的，应要求被检查单位限期整改，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变更手

续。

对现场监督检查中发现无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过期但持有

辐射安全许可证的，检查人员应当场要求被检查单位停止辐射相

关活动并限期整改。

2.继续加强对无证单位的排摸

加强与卫生、公安、应急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作，依

托乡镇、街道力量，积极掌握有关信息，继续加大对辖区内无证

单位的排摸力度，督促无证单位及时办证，纳入许可管理，做到

全覆盖管理。对排摸出的闲置废旧放射源应及时上报市辐射站进

行收贮。

3.继续加强对关停并转等涉源单位放射源的监管

继续加强存在关停并转情况的涉源单位的监管，采取告知承

诺等多种方法，确保一旦发生企业关停并转情况能够立即将放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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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按规定进行处置。严防放射源被盗、丢失和失控事故的发生。

4.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惩治力度和对整改单位的后督查

要严格执行对核技术利用单位隐瞒虚报和违规操作行为的

零容忍，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惩治工作，加大处罚力度，履职

尽责，维护好法律、法规的严肃性，同时做好对整改单位的跟踪

督查，督促整改要求落实到位，对拒不整改的单位加大处罚力度，

消除辐射安全隐患。

（三）辐射类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督检查

按照《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沪环规〔2019〕10 号）的要求，结合本区辐射管理实际，

明确辐射类建设项目中后期监管要求。

1.电离类建设项目

电离类建设项目的事中监管，按照市、区职责分工结合《辐

射安全许可证》核发（注销）前的技术核查开展。电离类建设项

目的事后监管，对纳入《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

重点行业名录》（2019 年版）其他的电离类审批制、告知承诺制、

备案制建设项目，按不低于 20%的比例开展监督性检查。

2.电磁类建设项目

电磁类建设项目的事中监管，对未纳入《上海市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重点行业名录》（2019 年版）的其他电磁类

审批制、告知承诺制项目，由区生态环境局按照职责分工，由执

法大队在项目调试期内按不低于 20%的比例开展现场检查。电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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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建设项目的事后监管，对未纳入《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分类管理重点行业名录》（2019 年版）的其他电磁类审批制、

告知承诺制项目，由区生态环境局按照职责分工，由执法大队在

其正式投入使用后按不低于 20%的比例开展监督性检查；对备案

类的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的现场检查，可结合监督性抽测等方式由

监测站实施，重点处理好信访投诉问题。对违反辐射类建设项目

的行为，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根据《2021 年上海市辐射执法工作计划》的要求，区生态环

境局认真落实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工作要求，开展“送法入企”

活动、探索借助社会第三方、开展体检式执法等方式加强对企业

进行针对性法规宣贯，主动引导企业守法。加强辐射执法指导及

队伍建设，组织业务培训及执法练兵，建立辐射执法骨干人才中

长期培养计划，服务生态环境工作中心大局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2021 年的各项日常、专项检查工作，应于 11 月中旬

前完成。

（二）对当年辐射安全许可证到期的单位，应于辐射安全许

可证到期前 3个月进行执法检查，督促相关单位准备材料办理延

续手续，并对单位按期办理结果进行跟踪检查。

（三）对检查中发现的超许可使用放射源或射线装置的行

为，一律依法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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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

普陀区Ⅲ类射线装置单位双随机检查名单

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检查人员

1 上海睿宝乾宝儿科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白玉路 98 弄 1号 101 室-3 蔡俊生 13601777009 袁玮琼、李恩杰

2 上海顺忆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顺义路 112 号 丁海涛
52364001

张文亮、李俊峰

3
上海申普兽医技术有限公司普陀宠

物医院

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501号 213-1至 215

室
张斌 13524465593 刘肖强、程克娟

4 上海霍夫动物诊疗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凯旋北路 1768 号-1 姚志权 13127850290 郭嘉琳、花向亭

5 上海浦京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梅川路 147 号-2 费威武 13701687397 赵翔、陆杰明

6 上海景松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 449 号 张松 62508629 陆杰明、袁玮琼

7 上海聚洛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普陀区中山北路 3171 号 熊神助
52712312

张文亮、李俊峰

8 伟斯顿医疗器械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上海市 普陀区丹巴路 28 弄 31 号 702 室 金明 15121007005 程克娟、郭嘉琳

9 麦默医疗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上海市普陀区上海市普陀区交暨路152号2-

办公四层 B401
杨敏 13764338665 花向亭、程茜

10 上海佳技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普陀区清峪路 561 号底层 占善财
18964762023

李恩杰、赵翔

11 上海丁晓东口腔诊所 上海市 普陀区富平路 892 号 2 楼 丁晓东 0216609709 花向亭、赵翔

12 上海湃皓思宠物诊疗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 331 号 1-2 层 翁治天 13917142815 郭嘉琳、刘肖强

13 上海施柏恩康复医疗中心
上海市普陀区光新路 310 号 210 室、318 号

1 层、328 号 1-2 层
刘昕 13671797517 李俊峰、李恩杰

14 上海市普陀区杨燕芬口腔诊所 上海市 普陀区 宜川路 299 号 101 室 杨燕芬 36391318 张文亮、程克娟

15 上海市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(上海 上海市 普陀区志丹路 211 号 裘建萍 13331973539 陆杰明、袁玮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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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检查人员

市普陀区红十字护理医院)

16
上海市普陀区甘泉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
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 57 号 吴毅泰 56077768 赵翔、袁玮琼

17 上海佳敏口腔门诊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富水路 443 号 倪玉玲 021-56525581 张文亮、李俊峰

18 上海宏丽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竹柳路 103 号 马爱琴 021-56831728 程茜、程克娟

19

上海市普陀区长风街道白玉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(上海市普陀区白玉地

段医院、上海市普陀区第一医疗门

诊部)

上海市 普陀区曹杨路 421 号 邱竞逸 62443737 郭嘉琳、花向亭

20 上海荣嘉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普陀区光复西路 303 号 张荣华 13601857037 陆杰明、李恩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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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

2021 年辐射安全许可证年内到期单位名单

序号 名称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地址 联系人

1 上海泰康拜博星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2020-07-27 2021-11-06 中山北路 3300 号四楼 L4157-L4159 号 罗韬

2 上海雪松口腔门诊部 2020-07-15 2021-12-18 红棉路 301 弄 6号 305、306、307、308、309 室 赵晓东

3 上海宏康医院有限公司 2019-10-23 2021-11-10 大渡河路 1933 号 顾雄

4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8-02-07 2021-08-15 平利路 57 号 李晨曦

5 上海任汇口腔门诊部 2016-12-14 2021-12-13 梅岭南路 182 号 任遵启

6 上海靓齿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2016-11-30 2021-11-29 潮州路 586 号 占开慧

7 上海市普陀区中医医院 2016-11-10 2021-11-09 曹杨路 1261 号 邵敏

8 上海王德康口腔诊所 2016-10-25 2021-10-24 旬阳路 120 号 王德康

9 上海聚洛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2016-10-17 2021-10-16 中山北路 3171 号 熊神助

10 上海市普陀区杨燕芬口腔诊所 2016-07-18 2021-07-17 宜川路 299 号 101 室 杨燕芬

11 上海市普陀区王子美口腔诊所 2016-12-15 2021-12-14 武宁路 2101 号 1 幢 205 室 王子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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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普陀区辐射监测工作计划

根据《2021 年上海市辐射安全监管工作计划》、《2021 年

上海市辐射执法工作计划》和《2021 年普陀区辐射安全监管工作

计划》，现就 2021 年本区辐射环境监测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主要工作

（一）对当年已完成自主验收的区局负责的审批制或告知承

诺制辐射类建设项目开展监督性监测工作，其中，对纳入《上海

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重点行业名录》（2019 年版）

和有信访投诉的电磁类建设项目要求全覆盖，其余项目抽测比例

不低于总数的 20%。

（二）对辖区内当年的备案类电离辐射建设项目中涉及放射

源的项目（纯销售项目除外）开展全覆盖监督性监测，其余项目

抽测比例不低于总数的 20%。备案情况由审批科提供。

（三）开展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监督性监测工作，各区依照辖

区内当年基站的备案情况，对已建成的基站进行监督性抽测，备

案数量在 1000 个以内（含 1000 个）抽测比例不低于总数的 2%，

备案数量在 1000 个以上的，超出 1000 个部分按照超出部分数量

1%的比例抽测（超出不足 100 个的，以 100 计）；对存在信访矛

盾的基站必须进行监督性监测，备案情况由审批科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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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负责一般核与辐射事故的应急监测；发生较大及以上

级别核与辐射事故时，配合国家、市相关部门做好应急监测工作；

（五）按照信访调处属地化原则，开展辖区内辐射类信访监

测工作，超出监测能力范围的，可商市辐射安全技术中心指导支

持。

（六）年内完成《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（试

行）》（HJ1151-2020）的扩项准备工作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为确保年度辐射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完成，要对该项

工作给予充分重视，加强能力建设，做好相关保障工作。

（二）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开展监督性监测，编写监督性监测

报告，按计划完成年度监测任务。

（三）资质认定项目和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、持证人员数量

应满足辖区内监测工作的需要，不能符合要求的，年内须补齐。

（四）继续组织开展区辐射监测大比武工作。

（五）配合完成体制改革后市、区两级辐射监测工作的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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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

2021 年第一季度电离项目监督性监测名单

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/个人 建设地点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1
门诊原X单片牙片机更改成口腔颌面

锥形束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

上海浦京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直辖市普陀区梅川路 147 号-2 费威武 13701687397

2
普陀区人民医院扩建医用射线装置应

用项目1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上海市直辖市普陀区江宁路 1291 号 庞勇 136719144723
普陀区人民医院扩建医用射线装置应

用项目2

4
普陀区人民医院扩建医用射线装置应

用项目3

5
上海安安宠物有限公司新村路分公司

X射线装置应用项目

上海安安宠物有限公司新村路分公司 上海市直辖市普陀区新村路 609 号 伍雁明 17398375120

6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9号楼急诊新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直辖市普陀区兰溪路 164 号 刘锦萍 021-222332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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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一台CT 使用项目

7 新增一台口腔 CT 上海贺广明口腔诊所 上海市直辖市普陀区中潭路 100 弄 266 号 贺广明 13301917998

8 上海市同济医院射线装置新增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上海市直辖市普陀区新村路 389 号 王芸芸 13524396604

9
伟斯顿医疗器械（上海）有限公司销售

医用射线装置项目

伟斯顿医疗器械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上海市直辖市普陀区丹巴路 28 弄 31 号 702 室 金明 15121007005

10 医用 X射线 CT 机房 上海德济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直辖市普陀区桃浦古浪路 378 号 王太琴 13564925738

11
上海名宾门诊部有限公司医用诊断 X

射线装置应用项目

上海名流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直辖市普陀区兰田路 363 号 郑鼎伦 158003228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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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9 日印发


